
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6-002 号

债券代码：188478 债券简称：21 天路 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以实物资产抵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最大限度维护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股东权益，
保障应收账款安全回收，经与债务相关方厦门东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厦门东翔”）及林芝毛纺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毛纺厂”）协商，一致
同意厦门东翔提议的以资产抵偿相关债务的方式等额抵偿公司对林芝天路企业
管理交流中心项目的应收账款 12,891.02 万元，项目剩余应收款项将另行协商回
收方案并制定还款计划。公司拟与厦门东翔、林芝毛纺厂签订《林芝天路企业管
理交流中心酒店抵偿建设工程款协议书》。

 林芝毛纺厂为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天
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除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之间进行的相同交易类
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即未达
1.92 亿元，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资产过户完成后，公司与厦门东翔签订《债务清偿
确认协议》，明确对应应收账款结清金额，具体以双方签署的协议为准。在取得
上述偿债资产产权前，该事项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林芝天路企业管理交流中心项目于 2019 年对外招标，林芝毛纺厂为该项目

建设单位，厦门东翔中标为该项目总承包方单位后，经公开招投标方式公司取得

该项目，并于 2020 年开始施工建设，公司已完成项目竣工验收但尚未收回项目

相关费用 147,957,489.58 元。为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保障应收账款

安全回收，经与债务相关方协商一致，并经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

同意厦门东翔提议的以资产抵偿相关债务的方式等额抵偿公司对林芝天路企业



管理交流中心项目的应收账款 12,891.02 万元，项目剩余应收款项将另行协商回

收方案并制定还款计划。公司拟与厦门东翔、林芝毛纺厂签订《林芝天路企业管

理交流中心酒店抵偿建设工程款协议书》。

202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

厦门东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资产抵债的议案》，林芝毛纺厂作为公司关联方，

以资产抵债事宜构成关联交易，独立董事经审议，同意将此议案提请董事会审议。

2025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接受厦门东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资产抵债的议案》，关联董事曾朝斌回避表

决，其他 8 名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方林芝毛纺厂以资产抵偿 12,891.02 万元债

务相关事宜。截至本次关联交易，除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外，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之间进行的相同

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即未达 1.92 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林芝毛纺厂为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天

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述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第（二）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林芝毛纺厂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400219671060X

成立日期：1966 年 9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冉春敏

住所：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双拥路 22 号

注册资本：2,613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股东：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持股



经营范围：弹毛、花卷、建材销售；当地民族手工氆氇加工；房屋租赁；羊

毛被生产、加工；藏垫生产；物业管理；仓储、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林芝毛纺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对方厦门东翔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东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57504002XE

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2 日

法定代表人：胡智渊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翔云三路 657 号启泰中心 B

栋第 8层

注册资本：5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

破作业除外）；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计算器设备销售；电器

辅件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受让关联方抵债资产，本次交易标的为林芝毛纺厂合法拥

有的相关资产，包括商业用房地产、商铺和土地使用权。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华源

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抵债房产

序

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计量

单位
数量

评估价值
备注

原值（元） 成新率 净值（元）

1 藏(2024)林芝市

不动产权第

0001554 号

商铺 ㎡ 1,066.93 5,648,300.00 99% 5,591,800.00
计容建

筑面积2 酒店 ㎡ 16,618.42 92,091,500.00 99% 91,170,600.00

3

无

消控室 ㎡ 47.75 144,200.00 99% 142,800.00 不计容

建筑面

积

4 风井(人防) ㎡ 25.97 40,900.00 99% 40,500.00

5 地下室楼梯 ㎡ 38.19 30,800.00 93% 28,600.00



6 游泳池 ㎡ 375.00 2,170,500.00 99% 2,148,800.00

7 休息区 ㎡ 367.80 1,679,600.00 99% 1,662,800.00

8 水处理设备用房 ㎡ 105.90 511,700.00 99% 506,600.00

9 配套用房 ㎡ 321.30 1,235,300.00 99% 1,222,900.00

10

卫生间、盥洗室

淋浴间、更衣室、

藏药水疗室

㎡ 765.40 3,679,800.00 99% 3,643,000.00

合计 107,232,600.00 106,158,400.00

减：减值准备

合计 19,732.66 107,232,600.00 106,158,400.00

（二）抵债土地使用权

序

号
权证编号 名称 土地位置

土地使用权 用

地

性

质

土地用途
准用

年限

开发程

度

面

积

(m
2
)

评估价值

（元）取得日期
终止日

期

1

藏(2024)林芝

市不动产权第

0001554 号

酒店所占

用土地

巴宜区八一

镇双拥路

22 号

2007-2-12
2057-2-

12

出

让

商住综合

用地
50.00

五通一

平

8,84

2.68

15,191,700.

00

2

藏(2024)林芝

市不动产权第

0001554 号

酒店配套

用地

巴宜区八一

镇双拥路

22 号

2007-2-12
2057-2-

12

出

让

商住综合

用地
50.00

五通一

平

4,40

0.50

7,560,100.0

0

合计

13,

243

.18

22,751,800.

00

上述抵债房产、商铺和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合计 12,891.02 万元。

五、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及合规性

（一）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评估对象：位于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双拥路 22 号的商业房地产、商铺和

位于双拥路与广州大道交叉处东南侧的一宗零售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

值。

3.评估基准日：2025 年 6 月 30 日

4.评估范围：商业用房地产共计 1项，位于巴宜区八一镇双拥路 22 号，建

筑面积合计 18,553.82 平方米(含 1,935.4 平方米的不计容建筑面积)；土地使用

权共计 2项，均位于巴宜区八一镇双拥路 22 号，土地证载明用途内商住综合用

地，其中 1 项土地使用权为酒店所占用土地，面积为 8,222.24 平方米，地上建

筑物为酒店，另 1 项土地使用权为酒店配套用地，面积为 4,400.50 平方米；1

号楼商铺（13 间）面积为:1066.93 ㎡。

5.评估方法：商业用房地产采用成本法，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



6.评估结果：12,891.02 万元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以委托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中

的评估值为基础，评估机构独立于交易各方，评估程序符合《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抵债资产市场价值。交易价格与评估价值一致，未偏离市场公

允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定价公允合理。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林芝毛纺厂以其合法拥有的酒店房产及相关权益抵偿给公司，用以冲抵对应

债务。林芝毛纺厂（甲方）、厦门东翔（乙方）、公司（丙方）三方拟签订《林

芝天路企业管理交流中心酒店抵偿建设工程款协议书》，具体条款以三方最终协

商签订的协议为准。

七、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严格遵照了《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并以委托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准，评估

机构独立于交易各方，评估程序符合《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评估结果客观反映

抵债资产市场价值。交易价格与评估价值一致，未偏离市场公允价格，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的核心目的为化解公司对厦门东翔的大额债权风险。鉴于厦门东翔

偿付能力不足，通过厦门东翔债务人林芝毛纺厂以优质资产抵偿债务，可有效保

障公司债权安全回收，避免债权悬空造成重大损失，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根本

利益，具备充分的交易必要性。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交易发生重大变

化。

八、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西藏天路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

门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接受厦门东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资产抵债的

议案》，同意将该资产抵债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召开及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召开西藏天路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接受厦门东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资产抵债的议案》，由于本议案

内容涉及关联交易，曾朝斌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8名非关联董事

对本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资产抵债暨构成关联交易的

事宜。

九、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用于偿债的房产已经取得预售许可证，具备以资抵

债的条件。受市场环境影响，后续实际运营或处置价值可能存在市场价格波动风

险，资产过户过程中可能因政策调整、资料补充不及时等导致流程延迟。在取得

上述偿债资产产权前，该事项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后续

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6 日


